
福州高新区科技特派员考核方案

为加强福州高新区科技特派员管理考核工作，根据《福州

高新区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特制定本考核方案。

一、组织领导

科技特派员的考核工作，在福州高新区科技特派员工作联

席会议的统一组织指导下，对区级科技特派员履行岗位职责情

况进行初步考核、汇总并上报管委会。

二、考核对象

被选认为福州高新区科技特派员。省市科技特派员按省市

规定执行，不列入本方案的考核对象。

三、考核原则

1.统一考核内容。主要考核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基本情况、

科技服务能力、开展培训及服务带动情况、科技服务成果情况。

2.实行年度百分制考核。每年考核一次，采取日常监督和

年终综合考核结合的方法进行。

四、考核组织

福州高新区科学技术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科技特派员进行

年度考核。

五、考核内容

（一）科技服务基本情况

1.主动更新完善科技特派员信息基本情况，积极展示科技



特派员专业服务领域范围，提供科技服务方案。

2.服务期内主动接受科技服务部门的管理和工作调配安排，

完成调查信息填报工作。

3.积极参加福州高新区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

织的各项活动和技术培训。

4.科技服务先进事迹得到媒体专项报道、宣传。

5.主动与受援单位联系，了解技术服务需求。

6.严格遵守科技特派员的有关规定，不增加当地政府和受

援企业的负担，不参与有损于科技特派员形象的活动等。

（二）科技服务能力

1.按照福州高新区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规定提供履职服务。

2.履职服务应提交技术服务记录，包括服务时间、服务方

式、服务内容等完整信息，每年服务记录原则上不得少于 12 次。

3.半年度、年度服务结束后 1 个月内报送半年工作总结、

年度工作总结。

4.主动联系受援单位，征集整理受援单位的技术难题与技

术需求。

5.及时帮助受援单位解决技术需求问题。

6.超出专业领域未能解决的问题，积极转达、反馈并寻求

帮助。

7.深入受援单位提供科技服务。

8.报送工作信息宣传报道不少于 10 条。



9.扎根农村，带领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三）发挥专业特长提供培训及带动发展情况

1.传播先进文化和技术，为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

2.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培训，示范和带头应用农作物新品种、

新技术、新机具。

3.对接受援单位提供技术资料及专业培训服务。

4.积极帮助农户或企业直播带货、网络推广与销售产品。

5.为区域内受援单位及周边农户提供技术专业培训服务，

积极传授科技致富经验。

6.为科技特派员所在区域培养科技派服务典型示范或培育

专业技术人才。

（四）科技服务成果情况

1.引进、示范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新机具，起

到了较大的推动、辐射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2.创办、领办经济实体和星创天地，促成星创天地建设项

目，科特派后补助项目等科技成果。

3.与受援单位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专利申报或与经济实

体开展实质性技术合作。

4.技术服务团队发挥其优势，推进当地优势产业或龙头企

业发展。



5.法人科特派通过本单位的人才、项目、成果等优势，围

绕区域特色产业，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式，推动产业发展，促

进创业和技术服务向地方产业全产业链延伸覆盖。

六、考核等次与结果运用

年度考评 80 分以上者为优秀（科特派服务期间的受援单位

评为市级及以上星创天地或现代农业创新基地的优先评为优

秀），60 分-79 分者为称职，低于 60 分的为简单履职。

1.经考核确定为优秀、称职的，优先推荐申报各级科技特

派员后补助项目。

2.经考核称职以上的，按照考核管理办法发放相应工作经

费。

3.考核低于 60 分者，仅发放一次性补助包干经费，用于交

通、通讯和生活补助。

4.科技特派员遇特殊情况任期内不能继续履行下派工作任

务的，不参与考核，不发放工作经费。

5.不参与考核的仅保留福州高新区科技特派员资格。连续 2

年不参与考核的取消科技特派员申报资格。

6.年度考核结果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

七、考核程序

1.福州高新区科技特派员对照科技特派员的任务与职责，

认真填写年度服务总结。

2.受援单位评议。受援单位根据科技特派员在任期内的工



作业绩表现等综合情况，对科技特派员提出评议意见。

3.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办公室考核。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

办公室依据考核方案，对科技特派员为受援单位和区域内相关

企业提供服务的开展调查核实，根据服务情况及《福州高新区

科技特派员工作考核评分表》（见附件），提出初步考核意见。

4.科技特派员工作联席会议研究确定。

Meeya
这个未解决

Meeya
考核办法在哪里



附件：

福州高新区科技特派员工作考核评分表

考核

项目
序号 考核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分）

自评得

分

考核

评分

科技

服务

基本

情况

（23 分）

1 提供科技服务方案 有得 3 分 3

2 接受管理服从管理部门工作调配 有得 2 分 2

3 完成调查信息填报 有得 4 分 4

4 积极参加活动和技术培训
全部参加得 3 分，每

缺少一次扣 1 分
3

5 科技服务被先锋事迹报道发表
有得 3 分

封顶 6 分
6

6 密切与受援单位的联系 有得 5 分 5

科技服

务能力

（40 分）

7 按照规定提供履职服务 有得 5 分 5

8
完成履职服务记录（原则上不少于

12 次）
一次 1 分，12 分封顶 12

9 及时提交半年工作总结 有得 3 分 3

10 及时提交年度工作总结 有得 3 分 3

11 帮助转达问题、反馈、寻求帮助 有得 3 分 3

12 深入受授单位提供科技服务 一次 2 分；4分封顶 4

13
宣传工作信息报道报送不少于 10

条
一次 1 分；10 分封顶 10

提供培

训及带

动发展

（16 分）

14 传播技术，提供智力支撑 有得 3 分 3

15 开展科技培训
一次 2 分

4分封顶
4

16 帮助推广与销售
一次 2 分

4分封顶
4

17 为区域提供专业培训 一次 2 分 2

18 培育示范及专业技术人才 有得 3 分 3

Meeya
涉及的累计是什么意思？



科技特派员姓名（签字）： 受援单位：

科技服

务成果

（21 分）

19 引进新技术，带动发展 有得 5 分 5

20 创办经济实体 有得 2 分 2

21
创办星创天地或是申报科特派后

补助政策
有得 5 分 5

22 形成利益共同体 有得 3 分 3

23 申报专利或实质性合作 有得 3 分 3

24 推进产业发展 有得 3 分 3

考核等级 总 计（分） 100

科技特派员所在受

援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